
 

《2023 年云浮市开展“购房节”活动工作方案》
政策解读 

 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

议部署，认真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，

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市住建局、财政局经报市人民政府同

意联合印发了《2023 年云浮市开展“购房节”活动工作方案》，

现就有关事项解读如下： 

一、起草背景 

2023 年 2 月 1 日市政府出台了《云浮市 2023 年助企惠民促经

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措施（第一批）》，根据文件要求我局为其中

第 8 条“8．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举行“2023 年云浮购

房节”，活动期间购买我市新建商品住房前 3000 名业主（以正式

签订商品房网签合同的时间为准），按每套 8000 元给予补贴。”

的责任单位，负责制定实施方案按程序报批后组织实施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2023 年云浮市开展“购房节”活动工作方案》分五部分。 

第一部分明确活动时间。本次活动时间共分三期： 

（一）第一期：自通知印发之次日 0 时起至 2023 年 3 月 31

日 24 时止； 

（二）第二期：2023 年 5 月 1 日 0 时起至 2023 年 5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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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时止； 

（三）第三期：2023 年 10 月 1 日 0 时起至 2023 年 10 月 15

日 24 时止。 

第二部分明确活动对象。每期活动时间内购买我市新建商品

住房（不含商铺、公寓、车位、法拍房及工抵房）的前 1000 名购

房人，以云浮市产权与交易管理信息平台正式签订商品房网签合

同为准。 

第三部分明确活动内容。活动时间内，按各县（市、区）

2020-2022 年三年内成交新建商品住房的住宅套数年平均值占比

分配活动对象名额，每期配额 1000 名，三期共 3000 名，每名购

房人发放 8000 元人民币购房补贴，合计发放 2400 万元人民币。 

其中云城区每期配额236名、云安区每期配额27名、罗定市

每期配额 301 名、新兴县每期配额 280 名、郁南县每期配额 156

名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在每期配额内按“先购先得”的原则，以正

式签订商品房网签合同时间的先后顺序为准，给予购房人发放

8000 元人民币购房补贴。每期配额用完即止。如每期活动时间结

束，配额尚未用完，余下配额自动作废，不作结转。 

第四部分明确购房补贴发放及使用细则。包括活动对象的确

定、活动对象材料的收集、购房补贴款的发放方式和购房补贴款

的退还方式 4 个方面。 

第五部分对各县（市、区）住建、财政部门提出工作要求。

一是政企联动强化宣传。二是强化沟通协作。三是及时跟踪问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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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做好材料归档和审核工作。 

三、活动方案政策重点说明 

（一）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？ 

活动分三期开展，第一期：自通知印发之次日 0 时起至 2023

年 3月 31日 24时止；第二期：2023年 5月 1日 0时起至2023年

5 月 15 日 24 时止；第三期：2023 年 10 月 1 日 0 时起至 2023 年

10月 15日 24时止。 

（二）什么对象可以领取补贴？补贴额度是多少？ 

每期活动时间内，购买我市新建商品住房（不含商铺、公寓、

车位、法拍房及工抵房）的前1000名购房人，在各县（市、区）

每期配额内按“先购先得”的原则，以云浮市产权与交易管理信

息平台正式签订商品房网签合同时间的先后顺序为准，给予购房

人购房补贴人民币现金每套8000元。 

（三）活动对象如何确定？ 

每期活动时间结束后，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每期活动期

内正式签订商品房网签合同时间的先后顺序，从云浮市产权与交

易管理信息平台导出交易数据（含购房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所

购房屋坐落等信息），确认符合购房补贴条件的购房人名单，并

向全社会公示符合购房补贴条件的购房人名单（脱敏数据），为

期7个工作日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结束后，将名单发至各县（市、

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 

（四）活动对象的申请材料如何收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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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提供符合购房补贴购房人名单情况，应及时将名单发送到对应房

地产项目的开发企业，由房地产企业通知符合购房补贴购房人提

出申请，相应房地产开发企业收集好购房补贴发放对象相关材料，

统一报辖区住建部门。材料如下： 

1．《购房补贴申领表》； 

2．购房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（购房人为企业的，提供营业执

照复印件）； 

3．购房人本人银行卡复印件（购房人为企业的，提供单位账

户）； 

4．监护人代为领取的需提交户口本复印件。 

（五）购房补贴款如何发放方式？ 

每期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根据每期购房节购房补贴资金情况按规定发放给符合购房补

贴购房人。 

（六）购房补贴款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退还？ 

补贴对象在完成首次商品房转移登记（确权到其名下）前放

弃购买房屋的，应退还购房补贴款和利息（以购房补贴款到账之

日起退还当日止，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）到辖区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门。 

（七）购房补贴如何退还？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建册管理本次补贴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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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单，对在册购房人办理预购房屋退件业务时，应出具《退还购

房补贴款通知书》，通知其按要求汇款到辖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指

定银行退还购房补贴款本金及利息，并在原有材料基础上增加《退

还购房补贴款通知书》及汇款凭证，方可核准解除购房合同手续。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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